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补贴

业务手册

提示：该项政策根据（粤府办〔2023〕13号）于2023年8月截止。属于在此之前满足原政策条件的可以继续受理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事业编制人员除外）。

（二）补贴条件：

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到乡镇（街道）、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含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服务基层项目），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可申请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补贴。

备注：

1.毕业2年内：指毕业学年以及以毕业证落款日期为基准，起算2年的特定时间段；

2.高校毕业生：指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的国（境）外高校毕业生；
3.以创业者身份享受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的，在所创办单位注销前，不得享受该项补贴。

4.同一劳动者，本项补贴与公共就业服务岗位补贴、基层就业补贴不得叠加享受；

5.以高校毕业生身份享受政策时，各项岗位补贴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3年；

6.就业创业补贴所称“以上”、“以下”、“以内”、“不超过”、“不低于”、“不高于”、“不足”等，均包含本数；

7.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进人社领域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使用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知》要求，补贴原则上将发放至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三）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目录

	序号
	工作领域
	主要工作内容描述
	岗位名称

	1
	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
	在街道（乡镇）、社区（村）从事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协调、劳动监察及相关事务等管理服务工作。
	劳动保障协理、人力资源开发协管、劳动关系协调协理、劳动监察协理。

	2
	基层农业服务


	在农村基层从事农业、扶贫开发等公共服务工作。
	村支书（主任）助理、新农村建设指导、农技推广服务、农业信息咨询、乡村科普服务、农业技术指导、乡村扶贫开发。

	3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在乡镇、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卫生防疫机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从事医疗、卫生、保健、防疫等辅助性服务工作。
	乡村医疗卫生辅助服务、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协管、乡村卫生院护理服务、乡村（社区）公共卫生监督协管、乡村（社区）卫生防疫协管、乡村（社区）妇幼保健、社区护士、社区卫生服务。

	4
	基层文化科技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居民提供文化、科技、体育等公益服务。
	乡村（社区）文化服务、乡村（社区）文化室管理、乡村（社区）文化宣传、乡村（社区）科技服务、乡村（社区）体育服务。

	5
	基层法律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为居民提供从事普法宣传、民事调解等服务工作。
	司法协理、普法宣传、民事调解协理。

	6
	基层民政、托老托幼助残服务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政府资助的为居民提供社会工作助理、托老、养老、托幼、助残等服务工作。
	民政助理、社区托（助）老服务、社区托幼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助残服务。

	7
	基层市政管理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政府加强城市公共事业、公共事务管理等辅助性管理工作。 
	道路交通协管、消防安全协管、环境保护协管、城市规划协管、市场协管、流动人口协管、治安维护协管。

	8
	基层公共环境与设施管理维护
	在乡镇（街道）、村（社区）从事公共设施设备管理、养护、清洁、绿化等工作。
	乡村道路维护、乡村水利设施维护、廉租房配套设施维护、社区（村）公共环境绿化、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社区（村）公共卫生保洁。

	9
	其他
	各地开发的其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
	社区主任助理、低保协管、残疾工作协管、社区矫正协管等，以及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等岗位。


备注：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山区计划”等政府部门组织的基层服务项目且服务地在本市的，视同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
二、补贴标准和期限

（一）补贴标准：每人每月200元。
（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同一员工先后到多个基层岗位就业并申领本项补贴的，补贴期限累计计算。
三、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知》（粤府办〔2023〕13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四、“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网上系统申请材料
（一）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
（二）《高校毕业生基层岗位补贴申请表》；

    （三）毕业证书；

（四）本人与基层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因岗位属服务基层项目的，提供服务协议或由用人单位出具书面证明,须体现具体基层工作内容和人员编制情况）。

五、办理流程

（一）办理时限：

用人单位（或补贴对象）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对上季度（或半年）的补贴。首次补贴申请应于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之日起1年内提出。（具体为：首次可按季度或半年申请上一季度或前半年的补贴，续申请时按首次选择执行。其中季度为自然年度的一、二、三、四季度，半年为1-6月或7-12月，最后一次申请不超过6个月即可）；
（二）网上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

第一步：由申请单位在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平台注册登录申请；

第二步：申请单位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将其它佐证材料（详见第四点提交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2.网上审核。

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受理审核通过，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完成审批。

3.拨款。

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复核后，审批通过公示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办理资金划拨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人账户。

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联系方式指引

	序号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大良公共服务办公室
	3108587921@qq.com
	29938420/29938422
	大良街道县东路38号

	2
	容桂公共服务办公室
	rgrlzyg@163.com
	28379081/28379080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风华路6号

	3
	伦教公共服务办公室
	1443644762@qq.com
	27720131/27730773
	伦教街道南苑西路10号伦教行政服务中心23号窗

	4
	勒流公共服务办公室
	llrlzyg4@163.com
	26369721
	勒流街道建设西路182号勒流行政服务中心北楼一楼综合服务厅4号窗

	5
	陈村公共服务办公室
	834427400@qq.com
	23318311
	陈村镇锦绣一路21号陈村镇公共服务办公室

	6
	北滘公共服务办公室
	819954995@qq.com
	26675020
	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1号

	7
	乐从公共服务办公室
	1225707922@qq.com
	28834173
	乐从镇华康道11-14号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佛山新城分中心1-2号窗

	8
	龙江公共服务办公室
	ljrenshe@126.com
	23888794
	龙江镇交通中心南路交通中心一楼

	9
	杏坛公共服务办公室
	223430360@qq.com
	27382378
	杏坛镇行政服务中心二楼23号、24号窗口

	10
	均安公共服务办公室
	1576326975@qq.com
	25589272
	均安镇行政服务中心二厅18号窗


